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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工程合同；

●

合同金额：人民币

１９

，

８２３

万元（含税）；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自缴纳履约保证金（以

现金电汇或四大国有银行承兑形式）后生效；

●

合同有效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止；

●

风险提示：

１

、履约风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履行期较长、金额较大，存在因外部宏观环

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２

、违约风险：本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

服务，导致公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３

、业绩影响：因本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

２０２１

年当期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公司将会分期对项目收入进行确认。

一、审议程序情况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与招标人内蒙

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设计方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

司签订“马泰壕煤矿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

）”项目合同，合

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

，

８２３

万元（含税）。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已履行

了签署该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及《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主要条款

１．

项目名称：马泰壕煤矿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工程（

ＥＰＣ

）。

２．

招标人：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中标金额：中标金额为

１９

，

８２３

万元（含税）。

４．

中标工期：合同签订后

３２５

天完成

１６８ｈ

测试。

５．

合同签订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扎萨克镇马泰壕煤矿。

６．

项目概况：本工程预处理系统按照原水进水

１０００ｍ３／ｈ

设计、供货和施工；一

级膜浓缩和配套预处理系统、二级膜浓缩工艺设备配套预处理系统、二级超滤、

离子交换、膜浓缩及分盐工艺配套预处理系统、工艺设备部分配套预处理系统、

土建和公用工程部分配套预处理系统、蒸发结晶系统配套预处理系统、蒸发结晶

系统的土建和公用工程配套预处理系统等，包括但不限于设计、采购、施工、安

装、调试及技术服务。

７．

争议解决：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自行和解，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经双方

签字并盖章后作为合同补充文件，双方均应遵照执行。

三、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招标人情况

１．

企业名称：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３．

法定代表人：周如禄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６．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拱秀路

２８８

号

７．

主要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８．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销售；矿业投资；矿山设备销售；投资咨询、矿

业信息咨询服务；铁路运输延伸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服务、物流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二）设计方情况

１．

企业名称：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３．

法定代表人：赵魁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

６．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哈日木呼尔村

７．

主要股东：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８．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

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

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

再生利用；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生态恢复及

生态保护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水资源专用机械设

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

售；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电气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软件开发；

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签订合同金额为

１９

，

８２３

万元（含税），约占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经审计的营

业总收入的

２４．８５％

，因为上述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

２０２１

年当期业绩影响有不确

定性；如本项目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将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

积极的影响。

２．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

成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已与交易对方签订相关正式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履行期

较长、金额较大，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

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情况。 本合同执行中存在

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服务，导致公司承担违约的风险。 因本

项目跨年分期实施，对

２０２１

年当期业绩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会分期对项目

收入进行确认。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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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

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

动的方式召开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现就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３０

在上证路演中

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范凯先生、研发中心

总经理戴昕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程浩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将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１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５

：

３０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２

、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

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周四）

１７

：

００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ｗｏｎｄｕｘ＠ｎｊｗｄｓ．ｃｏｍ

。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

５７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１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４９１３５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８４９１３５０８

联系人：范凯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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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４

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

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

１

号中铜大厦

３２２２

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田永忠先生因公务出差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

议由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７６０

，

９３０

，

１２３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４４．７６９１％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６

人，代表股份

６３７

，

９６６

，

０４４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３７．５３４５％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２

，

９６４

，

０７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７．２３４５％

。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３

，

４１１

，

２７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７．２６０９％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４７

，

２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２６３％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２

，

９６４

，

０７９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７．２３４５％

。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

决，会议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７１７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２０％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５１％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１２９％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１９８

，

３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２７５％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２９％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７９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７１７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２０％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５１％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１２９％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１９８

，

３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２７５％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２９％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７９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７１７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２０％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５１％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１２９％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１９８

，

３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２７５％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２９％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７９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摘

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７１７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２０％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５１％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１２９％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１９８

，

３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２７５％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２９％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７９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７１７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２０％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５１％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１２９％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１９８

，

３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２７５％

；

反对

１１４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２９％

；

弃权

９８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０．０７９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财务预算方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５

，

７６１

，

７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００６６％

；

反对

１５

，

１６８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９３４％

；

弃权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８

，

２４２

，

８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７．７０９１％

；

反对

１５

，

１６８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２９０９％

；

弃权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和王勇先生已对本

次利润分配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和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７４６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５８％

；

反对

１８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４２％

；

弃权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２２７

，

３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８５１０％

；

反对

１８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８９％

；

弃权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３

年）

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３

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６０

，

８１８

，

３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８５３％

；反对

１１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４７％

；弃权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２３

，

２９９

，

４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０９４％

；

反对

１１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０５％

；

弃权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２０２１

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２４

，

２２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５．１７５９％

；

反对

２４

，

７０８

，

０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２４７１％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５７７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８６

，

７０３

，

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０．２５５５％

；

反对

２４

，

７０８

，

０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０．０２０９％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２３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罗刚女士回避对此议案的表

决。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和王勇先生已对该

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５

，

９９２

，

４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８５８３％

；

反对

５

，

４５７

，

８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４２１１％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２０６％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０５

，

９５３

，

３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８５３８％

；

反对

５

，

４５７

，

８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４．４２２５％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２３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一） 审议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

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尹晓冰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和王勇先生已对该

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商品衍生

品业务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７４８

，

８１８

，

３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４０８３％

；

反对

１１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４７％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５７７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１１

，

２９９

，

４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０．１８５８％

；

反对

１１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９０５％

；

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７２３７％

。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长皓、孙洪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５０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２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２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拟以

１

，

０７４

，

４７９

，

６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３．７２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９９

，

７０６

，

４１８．６４

元，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一年度。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自分配方案披露

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固定总额的方式，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

１

，

０７４

，

４７９

，

６２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７２００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４８０００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７４４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７２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８４５

王俊民

２ ００＊＊＊＊＊７６６

范秀莲

３ ０１＊＊＊＊＊４９６

郑伟

４ ０１＊＊＊＊＊１８７

申萍

５ ０６＊＊＊＊＊２２３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三湘大道

１７

号

咨询联系人：王萌

咨询电话：

０８９３－７８３４８６５

、

０２８－６７２５０５５１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６７２５０５５３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６１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６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同顺路演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ｂｏａｒｄ．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ｉｒ

）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一）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

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邮

箱：

ｈｌｇｆ＠ｚｊｈｅ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 公司将在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及分红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及

分红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公

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本公司拟于

５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召开业

绩及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业绩及分红说明会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

２０２０

年年度

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同顺路演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ｂｏａｒｄ．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ｉｒ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如下：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江林先生，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时铎先生，

公司财务总监朱思东先生，

公司财务副总监王学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１

、投资者可以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０

登陆同顺路演平

台（

ｈｔｔｐｓ

：

／／ｂｏａｒｄ．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ｉｒ

）或者同花顺

Ａｐｐ

端入口（同花顺

Ａｐｐ

首页

－

更多

－

特色服务

－

路演平台）在线参与本次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２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一）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送至公司邮箱：

ｈｌｇｆ＠ｚｊｈｅ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 公司将在业绩及分红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人：汤鸿雁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２－５２２７６７３

邮箱：

ｈｌｇｆ＠ｚｊｈｅｎｇｌｉｎ．ｃｏｍ

。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及分红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同顺路演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ａｒｄ．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ｉｒ

）或者同花顺

Ａｐｐ

端入口（同花顺

Ａｐｐ

首页

－

更多

－

特色服务

－

路演平台）查看本次业绩及分红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４１６

证券简称：信捷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５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网上业绩及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０

：

０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

ｅ

互动”（

ｈｔｔｐ

：

／／ｓｎｓ．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网络平台的

“上证

ｅ

访谈”栏目召开

２０２０

年度网络业绩及分红说明会。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新先生、副总经理过志强先生、董事会秘书陈世恒先生、财务经理朱佳蕾女

士、证券事务代表于秋阳先生针对公司发展的经营业绩、利润分配、发展规划等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交流的主要问题及本公司的回复情况

１

、请问公司未来一年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将继续保持和发展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类产品市

场的优势地位，加大伺服系统投入，提高伺服系统的市场份额，努力成为优质的

自动化行业综合产品及智能控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２

、公司研发的投入方向是什么？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在研发上公司将继续优化运动型可编程控制器、中型

可编程控制器、智能装备控制器的功能；开发弱磁控制算法，进一步增强伺服控

制性能，针对电机结构和电磁上继续进行深度优化，不断提升自身研发实力，提

高公司技术竞争力。

３

、公司伺服产品的下游及需求是什么？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目前公司的伺服产品以通用伺服为主，下游包括

３Ｃ

电

子、纺织、通用机械、包装印刷等行业。 未来趋势看，自动化程度越高，对轴的需

求就越多，伺服量的需求增速会高于

ＰＬＣ

，公司将进一步拓展伺服市场，增强市

场竞争力。

４

、公司下游占比较高的行业有哪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下游行业有包装、纺织、木工、机械加工、

３ｃ

电

子等行业，公司也将不断向新兴行业进行业务拓展，增加公司产品领域。

５

、请问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会不会对公司的毛利率和价格有所影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影响到公司的生产成本，预计可能

对毛利率有所影响。 公司也会采取有效的降本措施，努力降低生产成本。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ｅ

互动”网络平台

“上证

ｅ

访谈”栏目（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ｎｓ．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 并对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

一

０２３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２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１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２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

５４

，

７３９．７５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６０

元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８７

，

５８３

，

６００

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３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４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４７

，

３９７

，

５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４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２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６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１７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０２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

９９

号大亚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戴柏仙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８１０４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８８５０００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